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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阿伯与张阿姨同是一家公司

的保洁员，且为“老乡”。由于公司要

求张阿姨尽快办理健康证， 一天早

晨， 张阿姨在完成保洁工作后找黎

阿伯帮忙， 拜托他骑电瓶车带自己

去医院体检。 在两人都没向公司请

假的情况下， 黎阿伯出于同乡情谊

便骑车载张阿姨去医院。不料，途中

与吴女士驾驶的小轿车发生碰撞，

导致黎阿伯和张阿姨均有不同程度

的受伤，黎阿伯的电瓶车也受损。经

交警部门认定， 黎阿伯违反交通信

号灯通行且违法载人， 承担事故主

要责任，吴女士承担次要责任，张阿

姨无责。事故造成张阿姨腰椎、胸椎

等多处骨折。

张阿姨认为， 自己受伤是为了

完成公司办理健康证的要求， 黎阿

伯陪她到医院体检属于执行工作任

务，应当由黎阿伯、公司、吴女士、吴

女士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共同承担

赔偿责任。因没有获得赔偿，张阿姨

将四方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 保险公司作为

事故机动车保险人， 首先应当在交

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对张阿姨的损

失承担赔偿责任， 超出交强险限额

部分的损失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

担 40%赔偿责任， 仍超出及不属于

保险理赔部分的损失由黎阿伯承担

60%赔偿责任。 此外，黎阿伯陪张阿

姨去医院体检只是出于交情， 且黎

阿伯仅是公司保洁员， 没有权利代

表公司陪同张阿姨去做体检， 无法

认定为属于执行工作任务， 因此公

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判

决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 残疾赔偿

金等费用 40%，黎阿伯承担 60%。

黎阿伯不服， 向上海一中院提

出上诉。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后认为，黎

阿伯驾驶电动车存在违反交通信号

灯通行和违法载人的行为， 是导致

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具有明显过

错， 与张阿姨的损害结果之间具有

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黎阿伯作为

侵权人应对张阿姨因交通事故所受

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黎阿伯提出张阿姨在该案中存

在过错， 要求减免其赔偿责任。 对

此，上海一中院评析后认为，张阿姨

在交通事故中虽经交警部门认定无

责任， 但她确实存在违规搭载电动

自行车的行为， 客观上成年人搭载

电动自行车会增加车辆整体重量，

影响车辆的制动距离和稳定性，加

大行车过程中的危险性。同时，张阿

姨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理应

知晓电动自行车不能搭乘成年人，

然而张阿姨依然要求黎阿伯骑电动

自行车带她去医院体检， 可见张阿

姨主观上缺乏安全意识， 将自身置

于一定的危险性中， 对损害的发生

也有过错， 应对自身损失自行承担

部分责任。

最终， 上海一中院依法予以改

判，酌情降低了黎阿伯的赔偿比例，

张阿姨自担了约 10%的赔偿责任，

保险公司仍承担 40%的赔偿责任。

本案二审主审法官顾颖指出，

根据《民法典》第 1165 条规定，行

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

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黎阿伯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并

违法载人，是导致事故的主要原因，

其过错明显， 依法应对张阿姨的损

害承担赔偿责任。然而，法律亦倡导

互帮互助的良善风俗。 黎阿伯搭载

张阿姨，是好意施惠行为，本身并非

侵权行为。在确定其责任范围时，必

须考量受惠方自身是否存在过错。

《民法典》 第 1173 条明确规

定， 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

者扩大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权人

的责任。 在黎阿伯承担主要赔偿责

任的前提下，合理减轻其赔偿数额，

避免对善意施惠者课以过重的责任

负担，维护了社会互助的积极性。

日常生活中， 助人为乐值得鼓

励， 但施惠者与受惠者均应严格遵

守法律法规，特别是交通安全规则。

施惠者在提供便利时， 务必确保自

身行为合法合规， 尽到谨慎注意义

务。受惠者也应主动规避已知风险，

对自身安全负责。 唯有双方都绷紧

安全之弦，方能避免“好心办坏事”，

共同维护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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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钱雨婷

当感情走到尽头， 有人

用金钱衡量付出， 有人以补

偿寻求慰藉。 但感情不是交

易， 法律更非情感的天平。

近日，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

院审理了一起因“分手费”

引发的纠纷案件， 通过厘清

法律效力与界限， 引导公众

正确处理情感关系， 依法维

护自身权益。

王某与李某曾是情侣关系， 分

手时， 王某向李某出具电子借据一

份， 主要内容为王某承诺一周内补

偿李某 10 万元， 该 10 万元由王某

欠李某的 8 万元借款和 2 万元分手

补偿费组成。 王某随后归还了 8 万

元借款， 但拒绝支付 2 万元分手补

偿费。 李某于是诉至嘉定法院， 要

求王某支付该笔款项。

王某辩称， 分手时， 因李某以

各种方式向其施压要求给予经济补

偿， 王某为尽快摆脱纠缠才签订借

据， 但其中 2 万元分手补偿费并非

真实债务， 不应受到法律保护。

法院经审理认为， 从借据的形

成背景和内容来看， 该借据形成于

双方分手过程中， 虽然以借据的形

式签订， 但关于其中 2 万元款项，

实际并没有发生借贷事实， 也没有

涉及双方间其他财产分割或结算，

可见该款仅仅是基于双方结束恋爱

关系而形成的情感债务。

而作为受给付一方的李某， 为

取得上述款项无需负担对待给付义

务， 符合赠与合同单务性和无偿性

的法律特征， 因此双方对这部分款

项的约定， 应当认定为是王某对李

某的赠与。 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

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现王某

在尚未实际交付该款的情况下， 明

确表示不同意向李某给付上述款

项， 即表明撤销该赠与行为， 因此

对李某要求王某按照借据支付 2 万

元补偿款的诉讼请求， 法院不予支

持。

此外， 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

自愿、 公平、 诚信原则， 且不得违

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公序良俗。 双

方之间仅仅基于结束恋爱关系所形

成的情感债务， 属于自然债务， 并

无法律上的债权债务约束效力， 基

于此， 对李某要求王某支付上述补

偿款的诉讼请求， 也不应予以支

持。

因此， 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了李

某的诉讼请求。

●“分手费”的法律性质分析

在恋爱关系结束时， 一方基于

情感因素承诺给予另一方经济补

偿， 通常被称为“分手费” “青春

损失费”。 此处讨论的“分手费”

特指单纯基于情感考量而作出的单

方补偿承诺， 不包括真实的借贷关

系或其他财产分割安排。 司法实践

中， 此类补偿承诺虽常以借据或协

议等形式呈现， 但若经审查确认不

存在真实的借贷合意及事实， 也不

涉及其他财产权利义务的处理， 则

可能认定为构成赠与法律关系。 根据

《民法典》 第 658 条的规定， 赠与人

在财产权利转移前享有任意撤销权。

若承诺方尚未履行给付义务， 其撤销

赠与的意思表示具有法律效力， 受赠

方无权主张强制履行。本案中，双方虽

以借据形式约定“分手补偿费”，但因

缺乏真实借贷关系， 承诺方未实际支

付时，可视为未完成的赠与，在承诺方

明确作出撤销的意思表示后， 其撤销

行为依法有效。

“分手费” “青春损失费” 等情

感补偿约定， 本质上属于自然债务范

畴。 这类债务源于当事人的情感安抚

或道德承诺， 而非基于法律规定的债

权债务关系。 根据民法基本原理， 自

然债务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

也不产生法定的给付义务。 若一方自

愿履行给付义务， 且不损害他人利益

的， 原则上不得以缺乏法律依据为由

要求返还， 受领方可依法保有， 法律

对此不予干预。 但若一方拒绝履行，

另一方通过诉讼主张权利的， 因缺乏

法定债权基础， 其请求将难以获得司

法支持。 本案中， 双方约定的“分手

补偿费” 虽以借据为载体， 但究其实

质是情感债务的体现， 属自然债务范

畴。 因此， 在承诺方未实际履行的情

况下， 另一方请求支付的主张未获法

院支持。

● 情感纠纷中的风险防范建议

在恋爱关系中， 涉及资金往来

时， 应明晰界定其性质（如借款、 赠

与等）， 并通过转账备注、 书面协议

等方式明确用途， 同时保留完整的交

易记录和相关沟通证据。 对于大额资

金往来， 务必确保凭证齐全， 避免模

糊表述， 以降低日后发生纠纷的风

险。

同时， 理性对待情感补偿承诺法

律尊重情感自治空间， 但不介入纯粹

的情感价值判断， 也不会为情感补偿

提供强制保障。 情感关系终止时， 双

方宜就财产事宜进行理性协商， 避免

将经济补偿与情感价值混为一谈。 若

双方存在经济纠纷， 应优先通过友好

协商解决； 协商无果时， 可寻求司法

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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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朱桓 记者 徐荔

出于好心， 骑车载同事去医院体检， 不料途中发生车祸

导致同事受伤， “好心人” 该不该担责？ 责任范围又如何界

定？

近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案， 改判减轻了骑车人的部分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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